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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本规定
1.1 绿野足球队将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来执行本规定，希望每一个融入到这个集体的人都能够玩的尽兴和开心。
1.2 我们会尽全力按照规定的内容来执行，但这里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公平是一个相对的公平而不是绝对的公平。有时候可能会因为一些原因出现特殊处理，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这也是每一个能真正融入绿野足球队的队员必须能做到的事情，希望我们的球队能更加强大和稳定！
2. 关于报名比赛
1.1 每周比赛通知发布在绿野论坛（www.lvye.org）体育版，队员跟贴报名（可由他人代报）；
1.2 报名时间截止到每周五晚上12点 ；
1.3 如比赛当天临时有事不能到场，需提前向到场比赛的常委或教练或队长之一请假（可通过电话或短讯方式）；
3. 关于考勤
1.4 比赛需提前30分钟到场热身，准时报名、按时到场者，考勤记5分；
1.5 准时报名，赛前30分钟未能到场，视为迟到，没有该场比赛首发位置，考勤记3分，并罚款10元；
1.6 开赛前未能到场，视为严重迟到，只能参加下半场比赛，考勤记2分，并罚款10元；
1.7 未准时报名或未报名，但在开场前赶到者，视为空降，不能安排首发，考勤记3分；
1.8 报名后未能到场，未请假者，视为缺勤，考勤扣2分，罚款10元；
1.9 解释：罚款和不让上场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时间观念和守时意识，毕竟我们足球队是一个团队，需要有团队的纪律，这样我们才能有强大的战斗力！
4. 关于新人
1.10 新人第1场视现场情况安排，但不保证一定上场；第2、3场提供上场时间，但不保证时间长短；连续到场3次后进入正式考察期，保证一定上场时间；随队考查2个月后可申请成为正式队员，由常委会组织召开全体大会共同批复；
1.11 新人应该热爱绿野足球队，并认同绿野足球队的规定和风格；
1.12 老队员应尽可能的给新人更多的热情和鼓励，并解释球队的相关规定等；
1.13 解释：球技好坏不是衡量新人的唯一标准，稳定、持续和融合更为重要；我们欢迎新人，但也希望新人在报名之前先了解我们的规定并给予充分的理解和认同，如果希望早日加入绿野足球队，获得正式队员资格，请长期坚持参加球队各项活动。
5. 关于基本队员
1.14 基本队员上限人数为15人，只有符合条件1、上月至少获得10分，2、上月积分前15名，才可以成为基本队员；
1.15 基本队员应起带头作用，积极参与球队活动，主动承担球队内的义务工作，在比赛中服从教练的安排以及确保与其他队员和睦相处；
1.16 基本队员必须按时缴纳当月比赛费用，拖欠款者取消基本资格；
6. 关于组织和常委
1.17 常委：设5人常委共同处理球队重要事件：在无法召开全体队员会议或无商量结果的情况下，由5人常委共同决策，所有决策需过3名以上常委通过方可生效，并及时通告队员；
1.18 教练：设3人教练组，任期1年，可连任，共同安排战术、首发名单及人员位置等；由教练之间自行安排主教练和助理教练职责，并公告球队；
1.19 队长：设常任队长和临时队长，详见“关于队长”；
1.20 考勤和财务：统计出勤率并审核下月基本队员，收取上场队员费用等；
1.21 外联：联系比赛和发布每周比赛通知；
7. 关于队长
1.22 设长期固定的常任队长和每周轮换的临时队长各1名：
1.23 临时队长的任命：由基本队员轮换担任，每月优先安排出任队长次数少且积分高的队员担任；
1.24 临时队长的职责：负责处理场上的各种事件，包括与裁判的交涉、调节队友心态、严肃场上纪律等，赛后发表战报（500字以上）；
1.25 常任队长的任命：由正式队员票选产生，任期1年，可连任；
1.26 常任队长的责任：辅助临时队长处理场上事件，在临时队长不在场的情况下处理一切场上事务。
8. 关于上场时间和换人问题
1.27 优先安排报名并准时到场的正式队员上场；
1.28 在上述情况下优先安排基本队员上场；
1.29 空降队员根据情况安排是否上场。
1.30 正常情况下保证基本队员45分钟以上的上场时间 ；
1.31 非基本队员根据场上情况和人员位置情况进行安排上场 
1.32 比赛前夜，极度腐败熬夜者，教练有权不安排该队员上场比赛 
1.33 对场上不能执行教练战术和位置安排的队员，教练有权将该队员换下；
1.34 场上队员应听从教练的人员安排进行人员的调整；
1.35 解释：本条规定首先考虑人人参与，其次考虑比赛输赢，希望大家在场上能够支持，如有不同意见可赛后腐败时集体探讨；教练和队员都应该按照以上规定内容执行各自的责任和义务；
9. 关于场上纪律
1.36 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尊重队友，不得出言不逊，更不得进行人身攻击；
1.37 服从裁判一切判罚，任何队员（包括当事人、场下队员和拉拉队员）如对裁判判罚有质疑，需由队长出面协调，其他人不得与裁判理论，更不得对裁判出言不逊甚至进行人身攻击；
1.38 努力克制自己不与对手发生争执，如对手动作过火，可向裁判申报，或由队长交涉；
1.39 对队友要多鼓励多支持，有问题可场下友好协商讨论；
1.40 对违反以上规定者，经队长警告后没有改正者，队长有权将其换下，并扣除1个积分；若场下队员有违纪行为，中止其本场比赛上场资格，并扣除1个积分；
1.41 对有严重违纪行为者，赛后由常委开会讨论处罚。
10. 关于财务和考勤
1.42 基本队员交费，每月队费100，上月节余可累积，继续报基本队员的补足差额，不报基本队员的不退还余额；
1.43 非基本队员（包括正式队员和新队员）交费，按上场时间当场赛后收取费用。 

1.44 不得拖欠费用，如有特殊情况当场未交费用者，下次到场必须补齐，违者需多交10元滞纳金。
11. 关于本制度的执行
本制度从2010年2月6日开始试执行，至2010年6月召开球队9周年大会时由全体队员或常委会决定对本制度进行修订完善，之后按修订的新制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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